
附件六 

危機事件處理流程 

 
發現個案 

救護人員抵達 

人員受傷 

送醫急救 

回任職場工作 

由 EAP 委外專業機構安排服務 

進行個別輔導或團體諮詢 

危機解除後，協助個案進行工作適應訓練 

由主管人員與該單位同仁評估個案（註 1）工作
績效，並進行後續關懷與追蹤（註 2） 

製作危機事件處理紀錄表 

結案 

是 否 

是 否 

註 1：如係人員亡故情形，此「個案」指受事件直接影響之同機關單位同仁。 

註 2：第 1 個月每週 1 次，第 2 個月隔週 1 次，第 3 個月完成確認，後續視需要辦理。 

產生立即
性危險 

人員亡故

（註 1） 

通報警消單位、
EAP 委外專業機
構、機關首長、 
該員主管及家屬
（與上級機關） 

 

 

通報警消單位、
EAP 委外專業機
構、機關首長、 
該員主管及家屬
（與上級機關） 

 


